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审批工作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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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部门：市科技局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处







出具不予许可决定书








申报材  料





书面材料预审





办公场地勘察





出具许可文件





申报材料包括：


1、登记申请书 


2、拟任负责人登记表（身份证明）


3、章程（合伙协议）


4、场地使用权证明


5、验资报告


6、从业人员名单及相关证明


7、设备清单





审查主要内容：


1、非国有资产举办


2、不以盈利为目的


3、盈余不得分红


4、业务范围符合


《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


5、表格填写准确，资料齐全








基本要求：


1、有固定场所


2、必要的科研


设施和条件








